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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州市纪委通报 
 

泰纪通〔2019〕5 号 
 
 

中共泰州市纪委  泰州市监委 

关于五起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典型问题的通报 

 

开展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集中整治以来，全市各级纪检监察

机关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，紧盯突出问题，严肃查处了一批形

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典型问题，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。为坚决整

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，现将 5 起形式

主义、官僚主义典型问题通报如下： 

1.靖江市新桥镇原环保助理、经济发展局环保科原科长陈彬

不作为、慵懒怠政，失察失职问题。2013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，

陈彬在担任新桥镇环保助理、经济发展局环保科科长的近五年时

间里，从未对其管辖区内的靖江市新银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

行监督检查，致使该企业长期违法酸洗，废水未经处理直排河中，

造成污染而未被及时发现。2018 年 12 月，陈彬受到党内警告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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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 

2.泰兴市珊瑚镇二河新村会计陈书良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漠

视群众利益、督促整改不力问题。2017 年 6 月，二河新村稻田港

沿线家、畜禽养殖场利用无防渗措施的坑塘进行粪水排放，并使

用暗管将粪水偷排入稻田港，造成水质污染和部分水产养殖户的

鱼类死亡，群众向二河新村环保监管网格责任人陈书良反映，陈

书良对群众举报的问题未进行核查上报。2018 年 5 月，原泰兴市

环保局对此问题进行查处，并由镇环保科交办二河新村督促整改，

但陈书良仍未督促整改。2019年 3月，陈书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 

3.兴化市安丰镇村建站会计邹文涛、联富村原党支部书记查

长友在村危房改造工作中监管不力、作风漂浮问题。2012 年至

2017 年，查长友对村危房改造工程监管不力、把关不严，导致工

程造价超出正常范围 2.13 万元，同时利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

之便，截留和套取农户危房改造资金计 1.93 万元用于个人开支；

邹文涛作为挂钩东南、西南圩区危房改造责任人，未认真履行调

查核实、审核把关职责，未及时发现查长友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

题。2018 年 11 月，邹文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；2018 年 12 月，查

长友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。 

4.姜堰区桥头镇妇联副主席兼状元村党支部书记严卫群在尊

老金对象核增核减工作中不认真、作风漂浮问题。2014 年 2 月至

2017 年 7 月，严卫群在担任桥头镇社会事务服务部副部长（负责

民政、残联工作）期间，未认真核查尊老金发放对象和申请对象

的死亡情况, 导致李某等 4 人死亡后持续领取尊老金计 6950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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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某等 5 人死亡后被列为申请对象并领取尊老金计 3950 元，造成

民政保障资金损失合计 10900 元。2018 年 8 月，严卫群受到党内

警告处分。 

5.泰州医药高新区沿江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耿庆

生、拆迁办原主任王扬黄不负责、乱作为问题。2015 年下半年至

2016 年 2 月，在项目拆迁过程中，耿庆生、王扬黄分别作为拆迁

工作分管负责人和拆迁办主任，未认真履行审核把关职责，致使

违章建筑按照合法面积予以补偿，损失财政资金计54.4678万元，

另同意他人隐瞒集体拆迁补偿款收入不入集体账，致使集体资金

损失计 16 万元。2018 年 9 月，耿庆生、王扬黄均受到党内严重

警告处分。 

上述 5 起问题是典型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表现，有的不作

为、慢作为，作风拖沓漂浮，慵懒怠政；有的漠视群众利益和疾

苦，对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问题敷衍塞责、消极应付；有的乱作

为，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，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。这些党员

干部受到严肃处理，教训极为深刻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引以为戒。 

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切实落实主任责任，把整治形式主

义、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长期任务，贯彻到各项工作中

去，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、采取有效有力的措施，以真抓实干作

风大力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

履行监督责任，落实中纪委《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

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》，督促推动各

级党委（党组）把查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列入领导班子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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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，作为巡察、谈心谈话、干部考核考察、述

责述廉等方面的重要内容，强化日常监督、抓早抓小；要严格执

纪问责，结合各项专项整治工作，把严重影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

署贯彻落实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作为监督

检查的重点，对工作不力迟缓、“走过场”“做虚功”等以形式主义、

官僚主义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，坚决纠正严肃查处问责，

一刻不停歇地推动纠正“四风”工作向纵深发展。 

 

 

 

中共泰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  泰州市监察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报：省纪委、省监委，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。 

发：各市（区）纪委、监委，泰州医药高新区纪工委、监察工委，市委巡

察办，市纪委、市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，市级机关纪工委、农业开

发区纪工委，市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纪检组（纪委）。 

送：各市（区）委、政府，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级机关各

部门（单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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